
臺北基督學院教研人員、學生及計畫類人員違反學術研究倫理案件處理流程 

106年 11 月 14日 106學年度第一次臨時行政會議通過 

 

 研發處 

諮詢 
轉介 
申訴 
受理 

形式要件審查 

學術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對象 
教師、 
研究人員、 
編制內專業技術人員等 

職員評審委員會 學生獎懲委員會 

審議對象 
計畫類人員、 
約用人員及 
約聘專業技術人員且參與研究者等 
等等 

審議對象 
學生 
 

研發處 

違反學術倫理 

檢舉人 

被檢舉人 

學術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學務暨福音

事工處 

教務處 人事暨行政室 

教師、研究人員、 
專業技術人員、 
約用人員案件 

學生案件 
 

學位授予案件 
 

必要時依審議結果 
函報相關機構 

教育部或 

相關機構 

研發處 檢舉人 
證據不足 
 
案件不成立 

告知 

否 

是 

告知 

相關依據：1. 臺北基督學院學術倫理與研究專責單位設置辦法 

          2. 臺北基督學院學生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 

          3. 臺北基督學院學術倫理事件審議辦法 

案件成立 
啟動調查機制 

遞交調查結果及處置建議 

遞交審議結果 

告知 


